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四：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采取措施

防止土壤污染

4.检查内容：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是否按照规定采取

措施防止土壤污染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

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(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)、《尾

矿库安全规程》（GB39496-2020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

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，加强尾矿库的安全管

理，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。危库、险库、病库以及其他需

要重点监管的尾矿库的运营、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，进行

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。

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(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号)

第三条 尾矿库建设、运行、闭库和闭库后再利用的安

全技术要求以及尾矿库等级划分标准，按照《尾矿库安全技

术规程》（AQ2006-2005）执行。

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组织建立、健全尾矿库安全

生产责任制，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实

施安全管理。

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（GB39496-2020）






	3.检查项：尾矿库运营、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

